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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行政救濟角度論公共圖書館經營

行政救濟（Administrative Remedy），係指

人民因行政機關的違法或不當措施，致

其權益遭受損害，而向國家請求予以補救的

方法或制度（註 1），行政機關之人員如具有

專門之知能、專業之倫理，法治之素養及優

質之執行技巧，則依法行政，適當裁量及履

行程序正義，自在預料之中，惟公務人員並

非盡屬賢能，其執行業務亦難盡屬妥善，是

以違法越權、處理失當及損害人民權益之情

事勢難避免，國家基於維護法治行政及保障

人民權益的立場，自不能不設法予以救濟，

俾對違法或不當的行政措施予以矯正與補救

（註 2），或謂「權利無救濟，即非真權利」當

是指此而言。人民向國家請求行政救濟的方

式共有多種，如申訴、聲明異議、請願、訴

願、與行政訴訟等均是。此外，尚可依國家

賠償法或民事訴訟程序，請求不法行政所致

損害予以賠償，本文則以訴願、行政訴訟及

國家賠償等為主，分別析論圖書館面臨上開

行政救濟之際，其經營之道宜如何妥為因

應。

訴願的意義

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

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

提起訴願（註3），又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對

其依法申請之案件，於法定期間內應作為而

不作為，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亦得提起訴

願（註4），前項期間，法令未規定者，自機關

受理申請之日起為二個月。又訴願法所稱行

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

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

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註 5）。綜

上所述吾人大抵可以對訴願之要件做如下之

歸納：

（一）訴願主體：為人民

包括自然人、法人、非法人團體、行

政處分之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註

6）。

（二）訴願標的：須行政處分違法或不當

所謂違法乃行政處分違反法律、裁量

逾越權限或濫用權力，至不當則指行

政處分，雖未違法，但不合目的。又

所謂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

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

權力措施，因此，凡頒布法規、解釋

法令、機關間意思表示、移送法院裁

罰事件、未有准駁之通知事件、事實

敘述、理由說明或意思通知⋯均與行

政處分有別。

（三）訴願利益：經行政處分致損害其權利

或利益。

易言之，凡訴願標的（利益）已不存在，

或預行請求行政救濟或未受損害之事件，均

不合提起訴願。

行政訴訟之意義

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

認為損害其權利或利益，經依訴願法提起訴

願而不服其決定，或提起訴願逾三個月不為

決定，或延長訴願決定期間逾二個月不為決

定者，得向高等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註

7），又為具體保障人民權益，確保國家行政權

之合法行使，並增進司法功能，除前述撤銷

訴訟外，關於確認訴訟及給付訴訟亦列為行

政訴訟之範圍（註 8），又逾越權限或濫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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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之行政處分，以違法論（註 9），另人民與

中央或地方機關間，因公法上原因發生財產

上給付或請求作成行政處分外之其他非財產

上之給付，得提起給付訴訟。因公法上契約

發生之給付，亦同（註 1 0），至人民為維護公

益，就無關自己權利及法律上利益之事項，

對行政機關之違法行為，得提起行政訴訟，

但以法律有特別規定者為限（註 1 1）。綜上所

述行政訴訟與訴願之差異約如下述：

（一）得提起行政訴訟者為行政處分違法，

不包括行政處分不當在內。

（二）撤銷之訴的行政訴訟，須先經訴願程

序而未獲救濟。

（三）訴願係向原行政處分機關提起，轉由

原行政處分機關之上級行政機關受

理，性質上為準司法程序；而行政訴

訟係向高等行政法院及最高行政法院

提起，性質上為司法程序（註 1 2），

惟二者均為行政救濟則一。

國家賠償的意義

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因故意

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者，國家應

負賠償責任。公務人員怠於執行職務，致人

民自由或權利遭受損害者亦同（註 1 3），又公

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欠缺，致人民生

命、身體或財產受損害者，國家應負賠償責

任（註 1 4），另受委託行使公權力之團體，其

執行職務之人於行使公權力時，視同委託機

關之公務員。受委託行使公權力之個人，於

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亦同（註 1 5）。再查上

開情形，國家於賠償之後分別對公務員有故

意或重大過失者，公有公共設施之損害原因

有應負責任之人及受委託之團體或個人於執

行職務有故意或重大過失者均有求償權（註

1 6），又上開所稱公務員，謂依法令從事公務

之人員，係採最廣義之解釋。

圖書館經營因應之道

圖書館係屬營造物，公共圖書館更為營造

物公物，其使用通常依據使用規則，而使用

規則之內容恆足以規範使用者與圖書館之互

動關係，又營造物之維護管理與使用者亦有

密切關係，而館員執行職務之具體決定更足

以與使用者權益致生影響，是以以下擬就此

三部份加以闡述：

（一）營造物使用規則之釐定

按中央或地方機關頒訂法規，並非行

政救濟上所稱之「行政處分」已如前

述，然而此種規範使用者之法規，若

具體為圖書館員就個別案件予以引

用，而該法規若因本身規定不合法或

不適當，致損害人民權益，即可造成

行政處分之違法或不當，譬如公共圖

書館規定遺失所借之圖書須賠償四十

倍原書價款，顯與比例原則有違；另

如讀者借書逾期歸還，規定其家長亦

不得再行借閱等不合理之規定，均足

以導致人民權益之遭致損害，是以，

如何依據行政程序法及行政執行法之

相關規定，依公平合理之原則、兼顧

公共利益與人民權益之維護，以適當

之方法為之，不得逾越達成執行目的

之必要限度，先行檢視圖書館規則，

重新予以修訂，必要時並採取聽證方

式，讓使用者充分參與討論，以避免

因法規不完備，所衍生行政處分之瑕

疵或不當乃至為重要（註 1 7），一般

而言營造物之使用規則，對使用人而

言並非毫無限制，是以，圖書館當可

衡酌權利義務均衡原則依據個別情

形，規定使用人應遵守之規範（註

1 8），通常可明確規定如下之義務

（註 19）：

1.遵守使用規則。

2.遵守具體下命。

3.積極配合共同生活。

4.在必要範圍內之限制，應予忍受。

5.按規定繳納費用。

6.違反規定之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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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終止使用關係。

營造物對使用人之給付必須就相同之關係

為相同之給付，且不能基於與營造物目的無

關之理由，予以拒絕。但要求營造物給付，

以正常經營下可提供者為限（註 20）。

（二）營造物之維護與管理

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公物之設置（如

置公園，建築圖書館）係屬於行政主

體之裁量權，設置與否，祇是反射利

益，人民並不因而享有損害賠償請求

權利。然而行政主體之設置與維護義

務，應與行政主體之責任，有所區

別。若設置或維護不完全或有瑕疵，

因物之狀況，使第三人遭受損害者，

則該物之支配主體原則上應負賠償責

任（註 2 1），當然物之支配主體亦得

提供警告標誌或適當方式之公告，而

免除或減輕其責任。因此，如何對營

造物做最適切之維護與管理，以保持

良好之使用狀況，或對已致生危險之

營造物提供明確之標誌，以避免使用

者產生危險，乃至為重要，否則就圖

書館而言，如因公有公共設施設置或

管理有欠缺，致人民生命、身體或財

產受損害者，即須負賠償責任，當然

圖書館於賠償之後對公有公共設施之

損害原因有應負責任之人及受託之團

體或個人於執行職務有故意或重大過

失者，均有求償權，自不待言。

（三）一般法律原理之遵守與行政處分之合

法與適當

按行政濟乃由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

法或不當行政處分損害人民之權益所

規定之制度，是以如何恪遵一般法律

原理使行政處分完全合法或行政裁量

不逾越公益目的，乃避免造成行政救

濟的關鍵所在，而如何使上述行政處

分臻於妥適，吾人以為下列事項須格

外加意：

1.館員應遵守專業倫理原則（註 2 2）包

括：

（1） 可及性原則

即提供方便讀者利用之圖書資

料。

（2） 隱私與保密原則

使用圖書館資訊之行為，應受尊

重與保護。

（3） 完整提供原則

資訊應力求豐富齊全。

（4） 適當能力原則

館員應具服務應有之專業能力。

（5） 公正誠實原則

館員應秉持公正與誠實態度，不

可犧牲讀者、同事或任職機構的

權益。

2.凡處理任何行政處分，均依據法令規

定辦理，若法令規定不明確或允許行

政裁量時，仍應注意裁量是否適當，

是否符合公益原則。

3.凡行政行為得以行政指導方式行之

者，避免以行政處分行之。

4.人民申請案件，須注意在規定時間內

完成，如法令規定之辦理時限不明確

者，應依行政程序法予以修訂並依應

踐行之程序予以公告、刊登公報、新

聞紙或書面通知（註2 3）。

5.受委託辦理行使公權力之個人、團體

因受託事件涉訟者，以受託之團體或

個人為被告（註2 4），是以接受委託

辦理業務，如有有違法情事，仍有行

政訴訟之適用。

結語

「權利無救濟，即非真權利」誠哉斯言，在

民主法治時代，如何落實人民權益之具體保

障，乃各國積極努力之目標，然則，吾人以

為「權利靠救濟，亦非好權利」，易言之，好

的權利乃是要執行公權力者積極地依據法令

規定，直接、正確，便利予以提供促成，而

非消極地因執行公權力，所為違法或不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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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處分，致人民權益受損害，始予救濟，面

對行政救濟制度，就公務人員而言，其正面

意義吾人以為應以避免使用行政救濟為圭

臬，如前所述，公務人員如能充實專業知

能，具有行政倫理，並能恪守依法行政，履

行程序正義，則認事用法，秉持公正無私，

提供服務，善盡應盡職責，使用規範，明確

合理，行政處分，合情有據，使用者乃樂予

配合相關措施，至營造物公物乃不特定多數

人隨時得自由進出之處所，如何加強維護與

管理，俾廣大民眾得於安全無虞之情形下，

享受公共圖書館所提供優質之文化知識之

旅，則「終身學習，快樂無比」，「與書為

伍，美滿幸福」，「以書塑身，受益一生」，

「與書為友，天長地久」，庶幾可期！

附註

註 1：張家洋，行政法（下）（臺北巿：華視

文化，民國 79年），頁 276。

註 2：同註 1，頁 277。

註 3：訴願法（民國 89 年 6 月 14 日修正）第

一條參照。

註 4：同註 3，第二條參照。

註 5：同註 3，第三條參照。

註 6：同註 3，第十八條參照。

註 7：行政訴訟法（民國 8 7 年 1 0 月 2 8 日修

正）第四條參照。

註 8：同註 7，第三條參照。

註 9：同註 7，第四條第一項參照。

註10：同註 7，第八條第一項參照。

註11：同註 7，第九條參照。

註12：訴願法第四條，行政訴訟法第十四條~

十七條參照。

註13：國家賠償法（民國69年 6月 20日制定）

第二條參照。

註14：同註 13，第三條參照。

註15：同註 13，第四條參照。

註16：國家賠償法第二條第三項、第三條第

二項及第四條第二項參照。

註17：行政執行法第三條。

註18：圖書館法（民國 9 0 年元月 4 日通過）

第八條參照。

註19：林錫堯，行政法要義（臺北：法務通

訊，民國 80年 10月），頁 304。

註20：同註 19。

註21：同註 19，頁 296至 297。

註22：宋建成，「談圖書館專業、倫理」，講

授大綱，頁 1至 3。

註23：行政程序法第十三條、第十六條、第

三十一條、第三十三條等參照。

註24：行政訴訟法第二十五條參照。

● 作者—林文睿館長

（中）於民國 8 9 年

12 月 27日假國家圖

書館簡報室舉辦之

「行政程序法與圖書

館經營研習會」中

擔任「行政救濟法」

專題講座。


